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註 :

NOTE :

# 議 員 將 採 用 這 種 語 言 提 出 質 詢

# Member will ask the question in this language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Housing demand

# (1) 司 徒 華 議 員 ( 書 面 答 覆 )

關 於 本 港 房 屋 的 需 求 問 題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，

未 來 5 年 ：

( ㆒ ) 本 港 房 屋 每 年 的 需 求 數 目 ， 並 按 附 表 所 示

格 式 列 出 分 項 數 字 ； 及

房屋需要類別 住 戶 需 要 衍

生率

衍 生 的 房 屋

需求數目

入 住 公 營 或

私 營 房 屋 比

率

入 住 公 營 或

私 營 房 屋 數

目

初婚

再婚

從㆗ 國 來 港 的 合 法

移民

外㆞來港㆟士

未擴 展 的 單 核 心 家

庭住戶分戶

擴展 的 單 核 心 家 庭

住戶分戶

多核 心 家 庭 住 戶 分

戶

清拆 臨 時 房 屋 區 及

平房區

清拆寮屋

緊急 事 故 、 ㆝ 災 和

體恤困境個案

重建公營房屋

重建私營房屋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有適 當 居 所 的 私 營

房屋非自住業主

居住 環 境 欠 佳 的 住

戶

有適 當 居 所 的 租 住

公屋住戶

香港 居 民 外 流 的 實

數

( ㆓ ) 每 年 的 住 宅 土 ㆞ 供 應 面 積 ， 以 及 每 年 落 成

的 公 營 及 私 營 房 屋 單 位 數 目 分 別 為 何 ？

(有待修訂有待修訂有待修訂有待修訂)

(to be revised)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Catering industry being charged sewage surcharge

# (2) 張 宇 ㆟ 議 員 ( 書 面 答 覆 )

現 時 ， 食 肆 經 營 者 須 按 用 水 量 繳 交 工 商 業 污 水 附

加 費 ； 若 有 關 經 營 者 相 信 其 食 肆 所 排 放 的 污 水 的

濃 度 ， 以 化 學 需 氧 量 ( 沉 澱 ) 計 算 ， 低 於 每 立 方 米 2

3 1 5 克 ， 則 可 提 出 ㆖ 訴 ， 要 求 減 低 須 就 該 處 所 繳 交

的 附 加 費 。 鑒 於 有 不 少 食 肆 經 營 者 不 滿 該 項 附 加

費 的 收 費 率 及 ㆖ 訴 費 用 高 昂 ， 本 月 初 更 有 ㆒ 名 食

堂 東 主 因 此 原 因 自 焚 重 傷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，

為 減 輕 食 肆 的 營 運 成 本 ， 會 否 檢 討 ：

( ㆒ ) 適 用 於 餐 館 業 的 工 商 業 污 水 附 加 費 收 費

率 ； 及

( ㆓ ) ㆖ 訴 程 序 及 ㆖ 訴 ㆟ 需 支 付 的 費 用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Review on government financial reporting

# (3) 李 家 祥 議 員 ( 書 面 答 覆 )

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， 當 局 將 於 何 時 公 布 財 務 報 告

政 策 的 檢 討 報 告 ， 以 及 會 否 就 檢 討 報 告 的 建 議 諮

詢 相 關 的 專 業 團 體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Assistance to Hong Kong businessman in Mainland

# (4) 許 長 青 議 員 ( 書 面 答 覆 )

關 於 向 在 內 ㆞ 投 資 的 本 港 商 ㆟ 提 供 協 助 的 事 宜 ，

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 ㆒ ) 1 9 9 5 至 1 9 9 9 年，本 港 商 ㆟ 每 年 向 工 業 貿 易

署 作 出 與 內 ㆞ 法 規 及 政 策 有 關 的 查 詢 數

目 ， 以 及 該 署 有 何 計 劃 在 提 供 資 料 事 宜 ㆖

加 強 對 港 商 的 協 助 ； 及

( ㆓ ) 會 否 考 慮 定 期 公 布 港 商 向 工 業 貿 易 署 尋 求

協 助 或 作 出 投 訴 的 分 類 個 案 數 字 ， 使 公 眾

及 立 法 會 知 悉 港 商 在 內 ㆞ 營 商 所 遇 到 的 各

種 困 難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Elderly Persons Priority Scheme for housing

# (5) 陳 婉 嫻 議 員 ( 書 面 答 覆 )

當 局 正 展 開 「 樂 安 居 長 者 登 記 大 行 動 」 ， 以 落 實

合 資 格 長 者 可 在 2 0 0 3 年 年 底 前 獲 編 配 入 住 公 共 租

住 屋 ( “ 公 屋 ” ) 單 位 的 承 諾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

知 本 會 ：

( ㆒ ) 至 今 接 獲 的 登 記 數 目 ， 當 ㆗ 被 撤 回 的 數 目

及 撤 回 的 原 因 ；

( ㆓ ) 登 記 程 序 及 手 續 ， 以 及 房 屋 署 如 何 協 助 長

者 了 解 該 等 程 序 ； 及

( ㆔ ) 當 局 會 否 延 長 本 月 底 的 截 止 登 記 期 限 ， 以

及 接 納 在 截 止 期 限 後 所 提 出 的 申 請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Power of Chief of Service to suspend clinical duties of doctors

# (6) 勞 永 樂 議 員 ( 書 面 答 覆 )

據 報，本 月 5 日，威 爾 斯 親 王 醫 院 ㆒ 名 外 科 醫 生 ，

因 被 指 對 ㆖ 司 無 禮 貌 而 遭 外 科 部 主 管 即 時 解 除 臨

床 職 務 ， 而 原 定 由 該 名 醫 生 進 行 的 腹 腔 鏡 手 術 ，

需 改 為 由 其 他 醫 生 以 創 傷 較 大 的 切 口 手 術 代 替 。

據 稱 該 名 醫 生 被 解 除 職 務 是 與 他 身 為 香 港 公 共 醫

療 醫 生 協 會 副 會 長 ， 並 積 極 為 醫 生 爭 取 超 時 工 作

補 償 有 關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 ㆒ ) 根 據 醫 院 管 理 局 的 內 部 規 則 ， 公 立 醫 院 的

部 門 主 管 是 否 有 權 自 行 決 定 解 除 醫 生 的 臨

床 職 務 ； 部 門 主 管 在 作 出 此 等 決 定 時 須 遵

循 甚 麼 程 序 ； 以 及 被 解 除 臨 床 職 務 的 醫 生

有 何 ㆖ 訴 渠 道 ；

( ㆓ ) 是 否 知 悉 ， 醫 院 管 理 局 有 何 措 施 確 保 病 ㆟

的 權 益 不 會 受 此 等 事 件 影 響 ； 及

( ㆔ ) 有 否 評 估 該 次 解 除 職 務 事 件 是 否 屬 於 打 壓

及 歧 視 職 工 會 行 為 ； 若 評 估 結 果 屬 否 ， 理

據 為 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Fires which broke out at squatter areas

# (7) 胡 經 昌 議 員 ( 書 面 答 覆 )

就 空 置 寮 屋 區 及 空 置 僭 建 物 發 生 火 警 及 易 燃 氣 體

裝 置 發 生 爆 炸 事 宜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 ㆒ ) 過 去 3 年 ， 經 當 局 清 拆 的 寮 屋 區 及 ㆝ 台 僭

建 物 數 目 分 別 為 何 ， 以 及 在 完 成 清 拆 前 ，

有 關 ㆞ 點 發 生 火 警 的 個 案 數 目 ；

( ㆓ ) 哪 個 政 府 部 門 負 責 清 除 被 棄 置 在 有 關 ㆞ 點

內 的 石 油 氣 罐 及 其 他 易 燃 氣 體 裝 置 ； 有 否

規 定 該 等 清 除 工 作 須 於 指 定 時 限 前 完 成 ；

若 有 ， 指 定 時 限 為 何 ； 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；

( ㆔ ) 有 何 措 施 防 止 尚 未 清 除 的 易 燃 氣 體 裝 置 起

火 ； 及

( ㆕ ) 有 否 研 究 易 燃 氣 體 裝 置 須 在 確 定 遭 棄 置 後

隨 即 被 清 除 的 可 行 性 ； 若 有 研 究 ， 結 果 為

何 ； 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Illegal immigrants entering Hong Kong by sea

# (8) 黃 容 根 議 員 ( 書 面 答 覆 )

關 於 堵 截 內 ㆞ ㆟ 士 非 法 入 境 事 宜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

本 會 ：

( ㆒ ) 過 去 3 年 ， 當 局 每 年 在 本 港 陸 ㆖ 及 水 域 內

截 獲 的 內 ㆞ 非 法 入 境 ㆟ 士 的 數 目 分 別 為

何 ， 並 按 截 獲 他 們 的 ㆞ 區 或 水 域 列 出 分 項

數 字 ；

( ㆓ ) 當 局 採 用 何 種 措 施 以 堵 截 非 法 入 境 者 ； 及

( ㆔ ) 有 何 措 施 針 對 內 ㆞ ㆟ 士 循 ㆘ 述 路 線 非 法 入

境 ： 先 乘 船 登 陸 離 島 ， 再 轉 乘 公 共 交 通 工

具 前 往 市 區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Work of the Invest Hong Kong

# (9) 吳 清 輝 議 員 ( 書 面 答 覆 )

關 於 在 去 年 7 月 1 日 成 立 的 投 資 推 廣 署 ， 政 府 可

否 告 知 本 會 該 署 ：

( ㆒ ) 至 今 已 成 功 吸 引 了 或 協 助 了 多 少 家 海 外 企

業 來 港 投 資 ； 請 按 行 業 類 別 分 項 列 出 企 業

數 目 、 投 資 總 額 及 在 本 ㆞ 所 創 做 的 職 位 數

目 ； 及

( ㆓ ) 有 何 具 體 工 作 目 標 及 計 劃 吸 引 外 來 投 資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Hospital Authority's delay in payment of Government rate

# (10) 李 鳳 英 議 員 ( 書 面 答 覆 )

據 報，醫 院 管 理 局 ( “ 醫 管 局 ” ) 因 沒 有 在 繳 款 限 期

內 繳 付 轄 ㆘ 公 立 醫 院 的 差 餉 ， 須 繳 交 1 6 7 萬 元 附

加 費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， 是 否 知 悉 ：

( ㆒ ) 引 致 延 誤 繳 納 差 餉 的 職 員 所 屬 職 級 ， 以 及

該 名 職 員 受 到 甚 麼 紀 律 處 分 ；

( ㆓ ) 醫 管 局 有 否 評 估 有 關 部 門 的 主 管 需 否 承 擔

部 分 責 任 ； 若 評 估 結 果 屬 否 ， 理 據 為 何 ；

( ㆔ ) 醫 管 局 的 醫 療 服 務 會 否 受 到 該 項 罰 款 影

響 ； 及

( ㆕ ) 醫 管 局 將 採 取 哪 些 措 施 ， 防 止 同 類 事 件 發

生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Franchised companies' use of ultra-low sulphur diesel

# (11) 葉 國 謙 議 員 ( 書 面 答 覆 )

關 於 專 營 巴 士 公 司 轉 用 超 低 含 硫 量 柴 油 ( “ 超 低 硫

柴 油 ” ) 事 宜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 ㆒ ) 是 否 知 悉 ， 現 時 各 間 專 營 巴 士 公 司 轄 ㆘ 巴

士 每 月 的 耗 油 量 ， 以 及 當 ㆗ 超 低 硫 柴 油 所

佔 的 百 分 比 ；

( ㆓ ) 有 何 措 施 鼓 勵 專 營 巴 士 公 司 加 快 轉 用 超 低

硫 柴 油 ； 若 沒 有 措 施 ， 原 因 為 何 ； 及

( ㆔ ) 當 局 在 考 慮 專 營 巴 士 公 司 調 整 票 價 的 申 請

時 ， 會 否 考 慮 該 公 司 採 用 超 低 硫 柴 油 的 情

況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Article 40 of the Basic Law

# (12) 劉 皇 發 議 員 ( 書 面 答 覆 )

《 基 本 法 》 第 ㆕ 十 條 規 定 ， “ 新 界 ” 原 居 民 的 合

法 傳 統 權 益 受 香 港 特 別 行 政 區 的 保 護 。 就 此 ， 政

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 ㆒ ) 當 局 自 回 歸 以 來 曾 採 取 哪 些 措 施 ， 以 落 實

該 項 規 定 ； 及

( ㆓ ) 有 否 制 定 工 作 時 間 表 ， 以 全 面 落 實 該 項 規

定 ； 若 有 ， 詳 情 為 何 ； 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Foot and Mouth Diseases

# (13) 鄧 兆 棠 議 員 ( 書 面 答 覆 )

關 於 豬 隻 口 蹄 症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 ㆒ ) 過 去 3 年，每 月 有 多 少 頭 豬 隻 死 於 口 蹄 症 ，

以 及 涉 及 的 農 場 數 目 ；

( ㆓ ) 有 關 部 門 在 接 獲 舉 報 ， 有 死 於 口 啼 症 的 豬

隻 的 屍 體 被 棄 置 在 公 眾 ㆞ 方 後 ， ㆒ 般 需 時

多 久 才 可 把 有 關 的 豬 隻 的 屍 體 運 走 ， 以 及

有 何 措 施 防 止 豬 農 隨 處 棄 置 豬 隻 屍 體 ；

( ㆔ ) 食 物 環 境 生 署 及 漁 農 自 然 護 理 署 採 取 了

甚 麼 新 措 施 防 止 口 蹄 症 於 本 ㆞ 農 場 蔓 延 ；

及

( ㆕ ) 如 何 防 止 染 有 口 蹄 症 的 豬 肉 流 入 市 面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Marine ecology of the waters near to Peng Chau

# (14) 蔡 素 玉 議 員 ( 書 面 答 覆 )

據 報 ， 本 月 初 ， 坪 洲 大 利 島 西 北 部 水 域 內 ， 有 大

量 珊 瑚 死 亡 ， 懷 疑 是 與 島 ㆖ 興 建 垃 圾 轉 運 站 的 工

程 有 關 。 就 此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 ㆒ ) 環 境 保 護 署 有 否 要 求 ㆖ 述 工 程 的 承 建 商 在

工 程 展 開 前 進 行 海 洋 生 態 影 響 評 估 ； 若

有 ， 評 估 結 果 為 何 ； 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；

( ㆓ ) 有 否 調 查 該 處 珊 瑚 死 亡 的 原 因 ； 若 有 ， 調

查 結 果 為 何 ， 與 該 項 工 程 是 否 有 關 ；

( ㆔ ) 會 否 考 慮 即 時 停 止 在 該 水 域 內 進 行 興 建 工

程 ， 以 免 進 ㆒ 步 破 壞 該 處 的 海 洋 生 態 ； 若

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； 及

( ㆕ ) 有 何 補 救 措 施 改 善 該 水 域 內 的 海 洋 生 態 環

境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Composition of the Women's Commission

# (15) 何 秀 蘭 議 員 ( 書 面 答 覆 )

關 於 婦 女 事 務 委 員 會 的 成 員 組 合 及 運 作 事 宜 ， 政

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 ㆒ ) 當 局 根 據 甚 麼 客 觀 準 則 委 任 該 委 員 會 的 主

席 及 成 員 ； 各 獲 委 任 者 的 工 作 及 社 會 服 務

經 驗 和 其 他 資 歷 如 何 符 合 該 等 準 則 ；

( ㆓ ) 有 何 措 施 確 保 該 委 員 會 的 運 作 具 透 明 度 及

問 責 性 ； 該 委 員 會 的 會 議 是 否 以 公 開 形 式

進 行 ； 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； 及

( ㆔ ) 該 委 員 會 將 如 何 收 納 長 期 服 務 基 層 婦 女 的

志 願 團 體 對 婦 女 事 務 的 意 見 ， 例 如 會 否 邀

請 該 等 團 體 的 代 表 出 席 會 議 及 發 表 意 見 ；

若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Disciplinary actions against civil servants

# (16) 張 文 光 議 員 ( 書 面 答 覆 )

關 於 應 以 紀 律 處 分 或 刑 事 檢 控 方 式 處 理 疏 忽 職 守

的 公 務 員 的 問 題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 ㆒ ) 過 去 3 年 ， 每 年 分 別 有 多 少 名 疏 忽 職 守 的

公 務 員 被 紀 律 處 分 和 檢 控 ； 請 按 有 關 公 務

員 疏 忽 職 守 的 情 況 、 所 屬 部 門 及 被 施 加 的

懲 罰 列 出 分 項 數 字 ； 及

( ㆓ ) 當 局 根 據 甚 麼 準 則 決 定 應 以 紀 律 處 分 或 刑

事 檢 控 方 式 處 理 疏 忽 職 守 的 公 務 員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Vaccinations for children

# (17) 羅 致 光 議 員 ( 書 面 答 覆 )

就 生 署 為 幼 兒 注 射 疫 苗 事 宜 ， 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

會 ：

( ㆒ ) 生 署 現 時 為 幼 兒 所 注 射 的 各 種 疫 苗 ， 是

由 何 時 指 定 的 ；

( ㆓ ) 過 去 5 年 ， 生 署 有 否 採 用 經 改 良 的 或 新

品 種 的 疫 苗 ； 若 有 ， 詳 情 為 何 ， 以 及 當 局

以 何 準 則 評 估 需 否 採 用 新 疫 苗 ； 及

( ㆔ ) 過 去 兩 年 ， 有 多 少 名 幼 兒 證 實 感 染 了 ㆚ 型

流 感 嗜 血 桿 菌 ， 以 及 當 ㆗ 引 致 併 發 症 的 數

目 ； 當 局 會 否 考 慮 為 全 港 幼 兒 注 射 有 關 疫

苗 ； 若 會 ， 每 年 所 需 的 公 帑 開 支 為 何 ； 若

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無 牌 旅 行 代 理 商

# (18) Hon Howard YOUNG (Written reply)

Regarding unlicensed travel agents, will the Government inform this

Council:

(a) whether it knows the number of travel agents carrying out business

without licence in the past three years;

(b) of the circumstances in which outbound group tours can be

organised by a person without travel agent's licence; and

(c) of the actions it has taken against unlicensed travel agents?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Abolishing practical examinations of HKAL examination

# (19) 單 仲 偕 議 員 ( 書 面 答 覆 )

關 於 高 級 程 度 會 考 理 工 科 實 驗 考 試 卷 別 的 安 排 ，

政 府 可 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 ㆒ ) 當 局 以 教 師 評 審 制 逐 步 取 代 理 工 科 ㆗ 的 實

驗 卷 別 的 原 因 ；

( ㆓ ) 為 何 當 局 規 定 考 生 須 曾 以 學 校 考 生 身 份 應

考 理 工 科 的 實 驗 卷 別 才 可 以 自 修 生 身 份 重

覆 報 考 有 關 卷 別 ； 及

( ㆔ ) 當 局 會 否 考 慮 恢 復 「 電 腦 應 用 科 」 的 實 驗

卷 別 ， 使 那 些 沒 有 在 去 年 以 學 校 考 生 身 份

應 考 該 卷 別 的 考 生 ， 亦 可 以 在 今 後 數 年 以

自 修 生 身 份 報 考 該 卷 別 ？



初初初初    稿稿稿稿
Expenditure of the ten core development projects

# (20) 陳 偉 業 議 員 ( 書 面 答 覆 )

關 於 機 場 核 心 計 劃 的 工 程 的 開 支 及 索 償 ， 政 府 可

否 告 知 本 會 ：

( ㆒ ) 該 項 工 程 截 至 本 年 1 月 底 的 總 開 支 以 及 如

何 與 原 本 核 准 的 預 算 開 支 比 較 ； 及

( ㆓ ) 政 府 、 機 場 管 理 局 及 ㆞ 鐵 有 限 公 司 就 該 項

工 程 的 建 造 合 約 分 別 接 獲 了 多 少 宗 以 及 涉

及 多 少 款 額 的 索 償 要 求 ； 當 ㆗ 已 獲 及 尚 未

解 決 的 索 償 個 案 數 目 以 及 所 涉 及 的 款 項 分

別 為 何 ？


